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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類別 出生地變更登記

案例提要
有關吳○○先生申請出生地變更為改制後直轄市，並要求不加註改制

前行政區劃案。

處理方式

一、按內政部101年4月17日內授中戶字第1015040172號函略以，民

眾主動要求或堅持變更出生地登記為改制後之直轄市名稱者，如

臺灣省臺北縣變更為新北市，戶籍登記之出生地欄、國民身分證

及戶口名簿之出生地欄記載為「新北市（原臺灣省臺北縣）」。

復按內政部110年4月9日台內戶字第1100110885號函略以，查出

生地變更登記後，可透過記事得知行政區名稱變更前後之相關資

訊，因此可依民眾意願選擇是否加註改制前行政區名稱。

二、本案吳○○先生申請出生地（臺灣省桃園縣）變更為改制後直轄

市（桃園市），依上開內政部 110年 4月 9日台內戶字第

1100110885號函意旨，得依申請人意願選擇是否加註改制前行

政區名稱，因此，本案出生地變更登記為改制後直轄市（桃園

市）。


